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保险硕士

一、主旨：

1.学校性质：985/211，自划线院校

2、金融学院：025500保险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方向：1风险管理 2国际保险

（专业硕士。不允许少数民族骨干计划、强军计划和国防生报考。金融学院专业硕士

（含各个专业学位）招生名额共计为：Y100M60，不含在金融学院计划录取的 Y85M60
中。经济类联考综合能力科目为金融学院、经济学院自命题科目。。）

3、学科介绍

保险专硕全称保险专业硕士学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

案。设置保险硕士专业学位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正确举措，有利于提高政府

和企业对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等危机事件的处理能力，有利于提高我国保险专业人才

的素质。根据保险行业对于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需要，有条件的院校可以在保险硕士专

业学位下设立以下研究方向：保险政策与监管、风险管理、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健

康保险、再保险、保险精算、保险中介、保险营销、保险财务、保险资金管理与运用、

保险法等。

4、就业方向

许多人误以为保险专业就业就是卖保险，实际上保险营销只是保险业中一部分工作，

其它工作诸如组训、培训讲师、核赔核保人员和资金运作人员、精算人员。毕业生主要到保

险公司、其他金融机构、社会保险部门及保险监管机构从事保险实务工作，也可到高等院校

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此外，还有中介企业、社会保障机构、政府监管机构、银行和证券投

资机构、大型企业风险管理部门等也需要该方向的毕业生。比较热门的职业有保险代理人、

保险核保、保险理赔、保险精算师(FIA)等等。

二、投考简介：

1、院校排名

1 A++ 中央财经大学 11 A 西安交通大学

2 A++ 中国人民大学 12 A 同济大学

3 A++ 西南财经 13 A 华中科技大学

4 A++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4 A 南京大学

5 A+ 北京大学 15 A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6 A+ 武汉大学 16 A 暨南大学

7 A+ 东北财经大学 17 B+ 中山大学

8 A 复旦大学 18 B+ 同济大学

9 A 南开大学 19 B+ 湖南大学

10 A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 B+ 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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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复试：

1）、复试总分为 100 分，60 分以上为及格分数（含 60 分），具体分布如下：

(1) 专业外语，30 分；

(2)外语听、说，10 分；

(3)专业基础知识，30分；

(4)综合知识应用，20分；

(5)本科阶段学习成绩、发表文章及获奖情况，10分。

专业外语主要测试阅读和翻译经济学基础方面外文文献的能力。在进行以上五项内容考

核的同时，还将考查考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思维的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和个人综合素质。

2）、复试方式：

内 容 方 式 及 时 间

（1）专业外语（经济学基础）
笔试，内容包括外语翻译成中文，并用外语回

答问题，1.5小时；全院统一命题和阅卷。

（2）外语听、说能力 面试，以对话的形式；

（3）专业基础知识（保险系除外） 面试，以对话的形式；抽签进行选题和回答；

（3）专业基础知识(保险学、精算学) 笔试，2 小时；

（4）综合知识应用 面试，以对话的形式；抽签进行选题和回答；

（5）本科阶段学习成绩、发表文章及获奖

情况等

各单位考核小组的专家进行审核，考生不必参

加。

说 明 以上面试时间每位考生总共不少于 20分钟。

3）、计分

1、复试总成绩为 100 分。保险系考生笔试成绩是 60 分，面试成绩是 40 分；其他系所考生

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均分别为 30分和 70分。

2、录取成绩由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两部分组成。初试成绩占 70％，复试成绩占 30％。复试

成绩低于 60 分，确定为复试不合格。复试不合格的考生不予录取，也不再进行录取成绩的

加权计算。加权录取总成绩=（初试总分÷5）×初试权重 70％＋复试成绩×复试权重 30％

（复试成绩、录取成绩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4.参考书目

《保险学》第 3 版 魏华林 ，林宝清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风险管理与保险》江生忠，南开大学出版社



三、复试分数线

年份 外语 政治 专一 专二 总分线

2016 50 50 80 80 330

2015 50 50 80 80 340

2014 50 50 80 80 345

四、报录比

年份 报考人数 招生人数 保研

2016 —— 院 25 院 60

2015 24 不详 不详

2014 28 28（含保研） ——

五、学院及老师介绍

南开大学金融学科具有悠久历史传统，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之初即设商科，并设银行

财政学门（即学系）；1923 年设银行学系；到解放初期，一度更名为货币银行系、金融贸

易学系，1954年因国家院系调整而停办。1982 年，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教委（现教育部）

的支持下，南开大学恢复重建金融学系。此后，金融学系获得中国农业银行、原中国人民保

险公司等多家单位的鼎力支持，学科建设快速发展。1986年，金融学系的国际金融专业被

国家教委评为当时全国唯一的国际金融重点学科。1996 年，保险学专业从金融学系划出，

单独设立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在 2012 年教育部最新进行的一级学科评估中，南开大学的

应用经济学（含金融学）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3] 。

六、学制及住宿

1、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1）材料工程、化学工程、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法律（非法学）、法律（法学）等专业

学位研究生学制为 3 年；

（2）会计、图书情报、工程管理、资产评估、旅游管理等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制为 2.5 年；

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全脱产学制为 2年，半脱产或不脱产学制为 2.5 年。

（3）其他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习年限为 2 年。

2、住宿：对于只面向非应届生招生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以及通过单独考试录取的硕士

研究生，一律不提供住宿。


